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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2018-026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培生教育出版 

亚洲有限公司签署《合资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传媒”或“公司”）

拟与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培生亚洲公司”）共同现金出

资 57,390,000港元，在香港合资设立新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其

中中南传媒出资 29,268,900港元，培生亚洲公司出资 28,121,100港元。 

 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可能存在合资公司经营不达预期的风险以及合

资双方的合作风险。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进一步拱卫中南传媒出版主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

力，2018年9月28日，中南传媒与培生亚洲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签署《合资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双方拟共同现金出资57,390,000港元，在香

港新设立合资公司，其中中南传媒出资29,268,900港元，培生亚洲公司出

资28,121,100港元。 

（二）本次投资已经中南传媒总经理层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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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协议对方情况 

培生亚洲公司注册地为中国香港，办公地址为中国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1063号18、19及28楼，主要经营范围为教育及学术资源出版。培生亚洲公

司为全球领先的教育机构培生集团所属企业，培生集团已有170多年的历

史，其业务遍布全球70个国家。培生亚洲公司主要经营培生集团在亚洲的

业务。 

2015年，培生亚洲公司与中南传媒即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

立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详见中南传媒临2015-019号公告）。目前，培生

亚洲公司与中南传媒旗下天闻数媒科技（湖南）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 

据2017年审计报告，培生亚洲公司2017年底总资产为7.67亿港元，净

资产为6.20亿港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83亿港元，净利润1.59亿港

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拟由中南传媒与培生亚洲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57,390,000港

元的方式设立，其中中南传媒出资29,268,900港元，占比51%；培生亚洲公

司出资28,121,100港元，占比49%。 

合资公司将通过有偿获取培生亚洲公司及其关联方、中南传媒及其关

联方相关产品的许可经营权，进行转授权或二次开发，并独立开展教材、

教辅、教具、读物、数字化资源等产品的策划、研发、改良、授权等业务。 

合资公司董事会拟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中南传媒提名3名董事，培生

亚洲公司提名2名董事，董事长由中南传媒提名的董事担任；设总经理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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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培生亚洲公司提名，董事会任命；设财务总监1人，由中南传媒提名，董

事会任命。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中南传媒出资29,268,900港元，培生亚洲公司出资28,121,100

港元，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出资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为本协议签署之日

后60个工作日（含本数）内，中南传媒付款17,561,340港元，培生亚洲公

司付款16,872,660港元；第二期为各方接到财务总监书面通知和相关证明

（表明合资公司现金少于686,880港元）后60个工作日（含本数）内，中南

传媒付款11,707,560港元，培生亚洲公司付款11,248,440港元。 

（二）合资公司拟开展的主要业务为： 

1、在符合许可协议条款的前提下，授权中南传媒设立的一家专门用于

运营许可协议所涉业务的子公司（以下简称“特殊目的公司”）在中国境内

经营许可产品相关业务。（“许可产品”指经合资双方认可的相关知识产权

所有人为培生亚洲公司的产品；“许可协议”指培生亚洲公司作为许可人与

合资公司作为被许可人订立的关于许可产品出版、改编的许可协议，以及

合资公司作为许可人与特殊目的公司作为被许可人订立的关于许可产品或

其经合资公司改编后的产品出版的许可协议。） 

2、在符合许可协议条款的前提下，根据中国市场特点和需求对许可产

品开展改进、经营规划和研发工作之后，授权第三方（包括特殊目的公司）

经营与该等改进、经营规划和研发工作成果有关的业务，但该等改进、经

营规划和研发工作不得改变许可产品20%以上内容的性质。 

3、在符合合资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各项决议的前提下，根据目标市场特



 

 4 / 5 
 

点和需求开展独立产品研发、改进和经营规划。 

4、向中南传媒及其关联方获取中南传媒及其关联方所享有知识产权资

源的许可经营权，并向培生亚洲公司转授予该许可经营权。 

5、各方届时达成一致的任何其他业务。 

（三）每一方均承诺尽力而为，并督促合资公司根据所有适用法律法

规开展主要业务。培生亚洲公司愿意授予合资公司同培生亚洲公司同等的

待遇。 

（四）中南传媒承诺： 

1、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尽快（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晚于本协议签署日

后第90个工作日）在中国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该特殊目的公司将与合资公

司签订相关许可协议。若中南传媒未根据前款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或特殊

目的公司在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后第90个工作日仍无权签署相关协议并履行

该协议所有义务，则培生亚洲公司有权终止本协议； 

2、但凡本协议仍然有效，除非本协议或许可协议中另有约定，未经培

生亚洲公司事先书面批准，不得（且应确保其子公司不得）在中国大陆地

区投资（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从事、参与任何受限业务（或其中任何部

分）（“受限业务”是指通过直接经营或者特许经营或者以合伙形式或项目

合作方式或任何其他间接方式从事英语培训连锁业务），但以下情形除外： 

（1）中南传媒及其子公司在本协议签署前已经设立的英语培训连锁中

心； 

（2）中南传媒或其子公司开展的受限业务仅使用培生亚洲公司或培生

亚洲公司关联方运营的教材或课件，且中南传媒或其子公司已提前3个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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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该受限业务的计划书面告知了公司。 

（五）本协议适用香港法律，根据香港法律解释。各方约定，本协议

或者本协议违约、终止或无效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

均应根据提交仲裁通知时有效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在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通过仲裁，由最终、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解决。 

（六）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将进一步整合双方在品牌形象、产品研发、内容生产、营销

网络、技术支持等多方面的优势资源，实现强强联合与优势互补。中南传

媒将进一步丰富教育产品序列，拓展教育出版和数字出版业务，提升市场

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六、风险分析 

本次合作是中南传媒和培生亚洲公司首次以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开展

合作，鉴于双方的合作经验需通过时间积累从而达到更高的契合度，因此

存在合资双方的合作风险。合资公司的产品能否快速为市场所接受，建立

良好的营销渠道与品牌形象，占据市场份额，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合资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产品、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做好运

营与管理，加强沟通协调，尽量减小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